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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曾发改发〔2022〕20 号

关于动态调整收费标准清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管委会、区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随州市发改委《关于第六次动态调整随州市实行政府

定价的收费标准清单的通知》和《市发改委关于动态调整政府

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决定对我区《行政事业性收费（涉企）标准清单》、《曾都区实

行政府定价的涉企收费标准清单》进行第六次动态调整。主要

调整了三个方面：一是为方便查询，对《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

标准清单》单列；二是对《曾都区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

收费标准清单》的内容，包括收费项目名称、收费标准、收费

文件，定价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是否涉企，是否行政审批前

置、是否涉进出口环节等；三是实行动态调整，因国家、省价

随州市曾都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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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政策调整造成管理方式变化的，收费项目自动进入或退出目

录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规定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越权

制定收费标准。本次动态调整后的收费标准清单同步在曾都区

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方便公众查询监督。

附件：1.随州市曾都区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清单(截止时

间为 2022 年 9 月 2 日)

2.随州市曾都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清单(截

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 日)

3.随州市曾都区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
标准清单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 日）

2022 年 9 月 7 日

随州市曾都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7 日印发



附
件

1

随
州

市
曾

都
区

行
政

事
业

性
收

费
标

准
清

单
(截

止
时

间
为

20
22

年
9月

2日
)

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一
教

育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1
公

办
幼

儿
园

保
教

费
、

住
宿

费
授
权
市
、
州

、
县
属
地
管
理

鄂
价
费
〔
2
0
1
7
〕

7
4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1
1 

〕
3
2
0
7号

，
鄂
发
改
规

〔
2
0
2
1
〕

1号

中
央
立
项

2
普

通
高

中
学

费
、

住
宿

费
鄂
价
费
〔
2
0
1
5〕

1
7
0号

普
通
高
中
学
费

省
级
示
范
（

重
点
）

高
中
和
市
级
示
范
（

重
点
）
高
中

为
9
0
0
元
/
生
.
学
期
，

一
般
普
通
高
中
6
3
0元

/生
.学

期
同
上

住
宿
费

鄂
发
改
规
〔
2
0
2
1
〕
1
号

一
类

3
5
0元

/学
期
、

生
随
价
费
〔

2
0
1
7
〕

3
号

宿
舍

3
0平

米
以
上

，
住

8人
以
内

二
类

3
0
0元

/学
期
、

生
同
上

宿
舍

3
0平

米
以
上

，
住
1
0人

以
内

三
类

2
6
0元

/学
期
、

生
同
上

宿
舍

3
0平

米
以
上

，
住
1
2人

以
内

四
类

1
5
0元

/学
期
、

生
同
上

住
1
2人

以
上

中
央
立
项

3
中

等
职

业
学

校
学

费
、

住
宿

费
鄂
发
改
规
〔
2
0
2
1
〕
1
号

学
费

一
般
专
业
2
4
0
0
元

/生
.学

年
，

重
点
专
业
3
1
2
0
元

/生
.学

年
，
艺
术
类
表
演
、

美
术
、

音
乐
专
业
5
0
0
0

元
/生

.学
年
，

艺
术
类
其
他
专
业
4
0
0
0
元
/
生
.
学
年

鄂
价
费
〔
2
0
1
7
〕
1
号

住
宿
费

鄂
发
改
规
〔
2
0
2
1
〕
1
号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5
.
1
平
方
米
以
上
，
四
人
间

1
2
0
0
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4
.
1
-5

平
方
米
以
上

1
0
0
0
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3
.
1
-4

平
方
米
以
上

8
0
0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3平

方
米
以
上

5
0
0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3平

方
米
以
下

4
0
0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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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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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对
增
装
空
调
的
学
生
住
宿
，

增
加
的
住
宿
费

标
准

　
4人

间
1
2
0元

/生
.学

年
；
5
-6

人
间

8
0元

/生
.学

年
；
7
-8

人
间

6
0元

/生
.学

年
。

鄂
价
费
〔
2
0
1
7
〕
1
号
 

4
高

等
学

校
（

含
科

研
院

所
、

各
级

党
校

等
）

学
费

、
住

宿
费

、
委

托
培

养
费

、
函

大
电

大
夜

大
及

短
期

培
训

费

鄂
价

费
〔

2
0
0
6
〕

1
8
3
号

，
鄂

价
费

〔
2
0
1
3
〕

1
0
9
号

五
、
函
大
电
大
夜
大
及
短
期
培
训
费

具
体
收
费
标
准
按
鄂
价
费
〔
2
0
0
6〕

1
8
3号

，
鄂
价
费

〔
2
0
1
6〕

1
3
9号

执
行

鄂
价
费
〔
2
0
0
6
〕

1
8
3
号
，
鄂
价
费

〔
2
0
1
6
〕

1
3
9
号

二
公

安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5
证

照
费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4
〕
2
2
3
0
号
  

 
  

  
 
  

  
 
 

 
一
、
公
民
出
入
境
证
件
费

价
费
字
〔
1
9
9
3
〕
1
6
4号

，
计
价
格
〔

2
0
0
0
〕

2
9
3
号
,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1
7〕

1
1
8
6
号
，

发
改
价

格
〔

2
0
1
9〕

9
1
4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规
〔

2
0
1
9
〕

1
9
3
1号

（
一
）

因
私
护
照
（
含
护
照
贴
纸
加
注
）

1
2
0
元

/证
同
上

（
二
）

出
入
境
通
行
证

一
次
有
效
1
5
元

/证
，
多
次
有
效

8
0
元
/
证

同
上

（
三
）

往
来
(含

前
往
)
港
澳
通
行
证
(含

签
注
)

价
费
字
〔
1
9
9
3〕

1
6
4号

,计
价
格
〔
2
0
0
2
〕

1
0
9
7号

,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7
〕
1
1
8
6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9〕

9
1
4号

往
来
港
澳
通
行
证

6
0
元

/证
同
上

往
来
港
澳
通
行
证
加
注

2
0
元
/
项
·

次
同
上

前
往
港
澳
通
行
证

4
0
元

/证
同
上

签
注

一
次
有
效
签
注

：
1
5
元

/件
；
二
次
有
效
签
注

：
3
0
元

/件
；

短
期
(不

超
过
一
年
)
多
次
有
效
签
注
：

8
0
元
/

件
；
长
期
(
三
年
)多

次
有
效
签
注

：
2
4
0
元
/
件
；
一

年
以
上

(含
一
年
)两

年
以
下

(含
两
年
)多

次
有
效
签

证
：
1
2
0元

/件
；

两
年
以
上
三
年
以
下
（
不
含
三

年
）
多
次
有
效
签
证

：
1
6
0
/
件

价
费
字
〔
1
9
9
3〕

1
6
4号

,计
价
格
〔
2
0
0
2
〕

1
0
9
7
号
,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5〕

7
7
号
，
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7
〕
1
1
8
6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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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 
（
四
）

大
陆
居
民
往
来
台
湾
通
行
证
(
含
签

注
)

大
陆
居
民
往
来
台
湾
电
子
通
行
证
每
证
6
0
元
；

一
次
有

效
签
注

1
5
元
/
件
，
多
次
签
注
8
0
元

/件

价
费
字
〔
1
9
9
3
〕
1
6
4号

，
计
价
格
〔

2
0
0
1
〕

1
8
3
5
号
，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6〕

3
5
2
号

，
发
改
价

格
〔
2
0
1
7〕

1
1
8
6
号
，
发
改
价
格
规
〔
2
0
1
9
〕

1
9
3
1号

 
二
、
户
籍
管
理
证
件
工
本
费

(限
于
丢
失
、

补
办
和
过
期
失
效
重
办
)

价
费
字
〔
1
9
9
2
〕
2
4
0号

，
鄂
价
费
〔

1
9
9
8
〕

2
2
0号

，
鄂
价
费
〔

2
0
1
6
〕
9
9
号

（
一
）

居
民
户
口
簿

同
上
 

装
订
式

3
元
/
证

同
上

插
页
式

3
.
5
元

/证
同
上

集
体
户
口

1
5
元

/证
同
上

（
二
）

户
口
迁
移
证
件

户
口
迁
移
证
5元

/证
，
户
口
准
迁
证
5
元
/
证

同
上

三
、
居
民
身
份
证
工
本
费

 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3〕

2
3
2
2号

、
财
税
〔
2
0
1
8
〕

3
7
号

申
领
、

换
领

2
0
元
/
证
（

自
2
0
1
8年

4月
1日

起
停
征
首
次
申
领
居
民

身
份
证
工
本
费

）
同
上

丢
失
补
领
、

损
坏
换
领

4
0
元

/证
同
上

临
时
身
份
证

1
0
元

/证
同
上

四
、
机
动
车
号
牌
工
本
费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4
〕
2
2
3
0
号

（
一
）

号
牌
(含

临
时
)

 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0
4
〕
2
8
3
1
号
，

鄂
价
费

 〔
2
0
1
6〕

9
9
号

汽
车
反
光
号
牌

5
0
元

/副
同
上

挂
车
反
光
号
牌

3
5
元

/副
同
上

三
轮
汽
车
、

低
速
货
车
号
牌

3
5
元

/副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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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摩
托
车
反
光
号
牌

2
5
元

/副
同
上

机
动
车
临
时
号
牌

2
元
/
张

同
上

（
二
）

号
牌
专
用
固
封
装
置

单
独
补
发
号
牌
专
用
固
封
装
置
1元

/个
同
上

（
三
）

号
牌
架

铁
质
及
同
类
产
品
5
元
/
只
（

含
安
装
费
）
；
铝
合
金
及

同
类
产
品
1
0
元

/只
（
含
安
装
费

）
同
上

五
、
机
动
车
行
驶
证
、
登
记
证

、
驾
驶
证
工

本
费

同
上

 
 

机
动
车
行
驶
证

2
元
/
本

同
上

 
机
动
车
登
记
证

4
元
/
证

同
上

 
驾
驶
证
工
本
费

2
元
/
证

同
上

六
、
临
时
入
境
机
动
车
号
牌
和
行
驶
证
、

临
时
机
动
车
驾
驶
许
可
工
本
费

 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0
8
〕
1
5
7
5
号
，

鄂
价
费

〔
2
0
1
6
〕
9
9号

 
临
时
入
境
机
动
车
号
牌
和
行
驶
证

7
.
5
元

/本
同
上

 
临
时
机
动
车
驾
驶
许
可
工
本
费

5
元
/
本

同
上

三
人
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省
级
立
项

6
专

业
技

术
职

务
评

审
费

高
级
4
0
0
元

/人
；
中
级

2
0
0
元
/
人
；

初
级
8
0
元
/ 

人
鄂
价
费
字

〔
1
9
9
9
〕

2
1
9
号
，
鄂
价
费

〔
2
0
0
1
〕

3
0
2
号

7
人

事
合

同
仲

裁
费

0
鄂
价
费
〔

2
0
1
6
〕
9
9
号

8
技

工
学

校
收

费
鄂
价
费
〔
2
0
1
7
〕
1
号
，

鄂
发
改
规

〔
2
0
2
1〕

1号

一
、
学
费

一
般
专
业
2
4
0
0
元

/生
·
学
年
，

重
点
专
业
3
1
2
0
 元

/
生

·
学
年
，

艺
术
类
表
演
、
美
术
、
音
乐
专
业

5
0
0
0

元
/生

·
学
年
，

艺
术
类
其
他
专
业
4
0
0
0
 元

/生
·
学

年
。

同
上

- 
6 
-



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二
、
住
宿
费

鄂
价
费
〔
2
0
1
7
〕
1
号
，

鄂
发
改
规

〔
2
0
2
1
〕
 1

号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5
.
1
平
方
米
以
上
，
四
人
间

1
2
0
0
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4
.
1
-5

平
方
米
以
上

1
0
0
0
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3
.
1
-4

平
方
米
以
上

8
0
0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3平

方
米
以
上

5
0
0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生
均
使
用
面
积
3平

方
米
以
下

4
0
0元

/生
·
学
年

同
上

对
增
装
空
调
的
学
生
住
宿
，

增
加
的
住
宿
费

标
准

4人
间

1
2
0
元
/
生
·

学
年
；

5-
6人

间
8
0
元

/ 
生
·

学
年

；
7
-8

人
间

6
0元

/生
·

学
年
。

同
上

四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部
门

中
央
立
项

9
土

地
复

垦
费

省
政
府
3
7
8号

令

中
央
立
项

1
0

土
地

闲
置

费

向
依
法
取
得
国
有
建
设
用
地
使
用
权
但
未
按
规
定
动
工

建
设
满
一
年
未
满
两
年
而
造
成
土
地
闲
置
的
单
位
或
个

人
征
收
的
费
用

，
征
收
标
准
为
土
地
价
款
的
百
分
之

2
0
%

《
湖
北
省
土
地
管
理
实
施
办
法
》

 《
湖
北
省
土

地
闲
置
征
收
管
理
暂
行
办
法
》
（

鄂
土
资
规

〔
2
0
1
5
〕

1号
)，

财
税
〔
2
0
1
4
〕
7
7号

中
央
立
项

1
1

不
动

产
登

记
费

住
宅
8
0
元
/件

，
非
住
宅
5
5
0
元

/件
（
其
中

，
车
库
、

车
位
、

储
藏
室
8
0元

/件
）
；
证
书
工
本
费
1
0
元
/件

发
改
价
格
规
〔

2
0
1
6
〕
2
5
5
9
号
，

鄂
价
工
服

〔
2
0
1
7
〕
7
号
,
财
税
〔
2
0
1
9
〕
4
5号

,
财
税
〔
2
0
1
9
〕
5
3
号

中
央
立
项

1
2

耕
地

开
垦

费
《
湖
北
省
土
地
管
理
实
施
办
法
》

，
财
税

〔
2
0
1
4〕

7
7
号
，
财
综
〔

2
0
1
4〕

7号
,财

综
〔
2
0
1
6
〕

3
6号

,鄂
政
办
发

〔
2
0
1
7
〕
4
0号

使
用
基
本
农
田
保
护
区
耕
地
的

为
土
地
补
偿
费
总
额
的

2倍
同
上

使
用
其
他
耕
地
的

为
土
地
补
偿
费
总
额
的

1倍
同
上

五
住

建
、
城

管
部
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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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中
央
立
项

1
3

污
水

处
理

费
授
权
市

(州
)、

县
人
民
政
府
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5
〕

1
1
9
号
，
鄂
价
环
资

〔
2
0
1
5
〕
7
0号

,鄂
价
环
资

〔
2
0
1
7
〕
1
5
4
号

居
民

0
.
9
5
元
/
吨

随
价
文
〔

2
0
1
5
〕
2
9
号

非
居
民

1
.
4
0
元
/
吨

随
价
文
〔

2
0
1
5
〕
2
9
号

省
级
立
项

1
4

生
活

垃
圾

处
理

费
授
权
市
(
州
)
人
民
政
府

鄂
发
改
规
〔

2
0
2
1〕

1号
，

鄂
发
改
规
 

〔
2
0
2
1〕

2号

城
市
居
民

6元
/户

、
月

随
价
农
资
规
〔

2
0
1
3〕

4号

机
关
、

团
体
、
事
业
单
位
（

按
在
册
人
数
）

6元
/人

、
月

随
价
农
资
规
〔

2
0
1
3〕

4号

中
央
立
项

1
5

城
市

道
路

占
用

、
挖

掘
修

复
费

建
城
〔
1
9
9
3
〕
4
1
0号

，
鄂
建
〔
1
9
9
4
〕

5
7
号
，
鄂
建
〔

1
9
9
6〕

3
2
4
号
，
鄂
建
设
规

 
〔

2
0
2
0〕

1号

一
、
占
用

经
营
类
棚
亭

中
心
区
0
.
6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3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维
修
类
棚
亭

中
心
区
0
.
4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经
营
摊
点

中
心
区
0
.
4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维
修
摊
点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报
刊
、

电
话
棚
亭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堆
物
堆
料
、

基
建
施
工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机
动
车
停
车
场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非
机
动
车
停
车
场

中
心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0
5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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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广
告
牌

中
心
区
0
.
4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
平
方
米

二
、
挖
掘
修
复

水
泥
路
面
（

按
整
板
计
算
）

3
2
8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沥
青
路
面
（

按
实
际
开
挖
宽
度
两
边
各
加

2
5
C
M
计
算
）

3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砂
石
路
面

8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土
路
面
（
含
规
划
路
用
地

）
3
7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条
（
料

）
石
路
面

3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水
泥
方
砖
人
行
道

1
6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现
浇
人
行
道

1
6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彩
色
方
砖
人
行
道

2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锁
链
砖
人
行
道

2
2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站
石
、

卧
石

1
2
0
元

/米
同
上

护
坡

2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外
运
多
余
（

或
运
输
回
填
）

土
方

8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淤
塞
各
种
管
道

1
3
0
元

/米
同
上

园
形
砖
砌
检
查
井

2
1
6
2
元
/
座

同
上

矩
形
砖
砌
检
查
井

6
3
3
3
元
/
座

同
上

砖
砌
进
水
井

8
1
2
元

/座
同
上

铸
铁
检
查
井
盖
、
座

7
2
5
元

/套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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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铸
铁
进
水
井
盖
、
座

3
2
4
元

/套
同
上

钢
筋
混
凝
土
检
查
井
盖
、

座
3
0
0
元

同
上

Ø3
0
0
-5

0
0
m
m
排
水
管
道

6
8
7
元

/节
同
上

Ø6
0
0
-9

0
0
m
m
排
水
管
道

2
3
4
6
元
/
节

同
上

Ø1
0
0
0
-1

3
5
0
m
m
排
水
管
道

3
2
4
2
/
节

同
上

Ø1
3
5
0
m
m
以
上
排
水
管
道

7
5
3
4
/
米

同
上

砖
、
石
砌
方
渠

3
9
7
3
/
米

同
上

明
沟
、

渠
道

2
3
9
/
米

同
上

路
牌

1
0
0
0
元
/
块

同
上

超
重
车
辆
补
偿
费

1
0
0
0
元
/
公
里

同
上

1
2
C
M
厚
改
性
沥
青
面
层
加
原
水
泥
砼
路
面

（
原
水
泥
砼
按
鄂
建
〔
1
9
9
6
〕

3
2
4
号
文
执

行
）

8
6
7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花
岗
岩
人
行
道
（
按
整
块
计
算
）

6
2
7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花
岗
岩
站
石

3
1
3
元

/米
同
上

六
交

通
运

输
部

门

省
级
立
项

1
6

公
路

、
桥

梁
路

产
赔

偿
费

其
中
占

（
利
）

用
公
路
费
和
超
限
运
输
补
偿
费
为
0元

鄂
财
综
复
〔
2
0
0
2〕

4
4
2号

,鄂
价
费
〔
2
0
0
3
〕

1
0
0
号

，
鄂
价
费
规

〔
2
0
1
3
〕
9
7号

,鄂
价
费

〔
2
0
1
6
〕
9
9号

七
水

利
湖

泊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1
7

水
资

源
费

价
费
字
〔
1
9
9
2
〕

1
8
1
号
，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0
9
〕

1
7
7
9
号
，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3〕

2
9
号
，
发
改
价

格
〔
2
0
1
4
〕

1
9
5
9号

，
鄂
价
费

〔
2
0
0
9〕

1
6
8
号
,鄂

价
环
资
规
〔
2
0
1
3〕

1
8
6
号

，
省
政
府

令
3
6
0
号
，

省
政
府
令
3
8
7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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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 
一
、
地
表
水
(含

取
用
暗
河
河
水

)
同
上

 
工
业
生
产
取
用
水

0
.
1
5
元

/立
方
米

同
上

 
生
活
和
自
来
水
厂
取
用
水

0
.
0
5
元

/立
方
米

同
上

 
二
、
地
下
水

同
上

 
工
业
生
产
取
用
水

0
.
2
0
元

/立
方
米

同
上

 
生
活
和
自
来
水
厂
取
用
水

0
.
1
0
元

/立
方
米

同
上

 
其
他
取
用
水

0
.
2
5
元

/立
方
米

同
上

 
三
、
超
计
划
或
者
超
定
额
取
水
的

，
对
超
计

划
或
者
超
定
额
部
分
累
进
收
取
水
资
源
费

同
上

 
超
计
划
或
者
定
额
在
3
0
%以

下
(
含
3
0
%
)
，
其

超
量
部
分
收
费
标
准

按
规
定
水
资
源
费
标
准
的
2倍

收
费

同
上

 
超
计
划
或
者
定
额
在
3
0
%—

5
0
%
(含

5
0
%
)，

其
超
量
部
分
收
费
标
准

按
规
定
水
资
源
费
标
准
的
3倍

收
费

同
上

 
超
计
划
或
者
定
额
在
5
0
%以

上
的

，
其
超
量
部

分
收
费
标
准

按
规
定
水
资
源
费
标
准
的
5倍

收
费

同
上

中
央
立
项

1
8

水
土

保
持

补
偿

费
见
文
鄂
价
费
〔

2
0
1
6〕

9
9
号
，
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1
7〕

1
1
8
6
号
，

鄂
价
环
资
〔

2
0
1
7〕

9
3
号

鄂
价
费

〔
2
0
1
6
〕
9
9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7〕

1
1
8
6
号
，

鄂
价
环
资
〔

2
0
1
7
〕
9
3
号

八
农

业
农

村
部

门
  

中
央
立
项

1
9

渔
业

资
源

增
殖

保
护

费
《
渔
业
法

》
，
价
费
字
〔

1
9
9
2〕

4
5
2
号
，
计

 
价
格
〔
1
9
9
4
〕
4
0
0号

，
财
综
〔
2
0
1
2
〕

 
9
7
号
，
财
税
〔
2
0
1
4
〕
1
0
1号

九
卫

生
健

康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2
0

预
防

接
种

服
务

费
2
0
元
/剂

次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6〕

4
8
8
号

，
鄂
发
改
价
调

〔
 2

0
2
0
〕
4
0
9
号
，
鄂
发
改
价
调
〔
2
0
2
2
〕

2
5
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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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中
央
立
项

2
1

鉴
定

费

一
、
医
疗
事
故
鉴
定
费

鄂
价
费
〔
2
0
0
3〕

1
0
9
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6
 〕

4
8
8
号

市
、
州
及
直
管
市
医
学
会

2
0
0
0
元
/
例

鄂
价
费
〔
2
0
0
3〕

1
0
9号

二
、
职
业
病
诊
断
鉴
定
费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6〕

4
8
8号

三
、
预
防
接
种
异
常
反
应
鉴
定
费
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6
〕

4
8
8
号
，
鄂
价
费

〔
2
0
0
9
〕

3
1
0
号

设
区
的
市
级
卫
生
行
政
主
管
部
门
所
属
医
学

会
同
上

5人
专
家
组

2
2
0
0
元
/
例

同
上

7人
及
以
上
专
家
组

3
1
0
0
元
/
例

同
上

2
2

非
免

疫
规

划
疫

苗
储

存
运

输
费

武
汉
市
每
支
7
元
,
其
它
市
州
每
支
9
元

《
疫
苗
管
理
法
》
，
财
税
〔

2
0
2
0〕

1
7
号
，
鄂

发
改
价
调
〔
2
0
2
0〕

4
0
9号

十
人

防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2
3

防
空

地
下

室
易

地
建

设
费

计
价
格
〔
2
0
0
0
〕

4
7
4
号
，
鄂
价
费
规
〔

2
0
1
3
〕

8
0
号
,
财
税
〔
2
0
1
9
〕

5
3号

一
、
宜
昌
市
、
襄
阳
市
、

黄
石
市

、
十
堰
市

、
荆
州
市
、

荆
门
市
、
鄂
州
市

、
孝
感
市
、

黄
冈
市
、
咸
宁
市

、
随
州
市
、
恩
施
市

同
上

中
心
城
区

1
2
0
0
元

/平
方
米

同
上

其
他
地
区

8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二
、
其
他
人
防
重
点
城
市
（

县
、

市
、

区
）

8
0
0
元

/平
方
米
，

其
中
国
家
和
省
扶
贫
开
发
重
点
县

(市
)按

8
0
%
收
取

同
上

三
、
6
B
级
防
空
地
下
室
的
易
地
建
设
费

按
上
述
标
准
的
8
0
%收

取
同
上

十
一

法
院

中
央
立
项

2
4

诉
讼

费
国
务
院
令
第
4
8
1
号
，
鄂
价
费
〔
2
0
0
8
〕
5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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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 
一
、
案
件
受
理
费

同
上

 
（
一
）

财
产
案
件

 

不
超
过
1万

元
的

5
0
元

/件
同
上

超
过
1
万
元
至
1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2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万
元
至

2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2
%

同
上

超
过
2
0
万
元
至

5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5
0
万
元
至

1
0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1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0万

元
至
2
0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9
%

同
上

超
过
2
0
0万

元
至
5
0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8
%

同
上

超
过
5
0
0万

元
至
1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7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0
0
万
元
至
2
0
0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6
%

同
上

超
过
2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5
%

同
上

 
（
二
）

非
财
产
案
件

 

 
离
婚
案
件

2
0
0
元

/件
。
涉
及
财
产
分
割

，
财
产
总
额
不
超
 
过
2
0

万
元
的

，
不
另
行
交
纳
；

超
过
2
0
万
元
的
部
分
，
按
照

0
.
5
%
交
纳
。

同
上

 
侵
害
姓
名
权
、
名
称
权
、

肖
像
权

、
名
誉
权

、
荣
誉
权
、

专
利
权
、
著
作
权

、
商
标
权
的

案
件

3
0
0
元

/件
。
涉
及
损
害
赔
偿

，
赔
偿
金
额
不
超
 
过
5

万
元
的

，
不
另
行
交
纳
；

超
过
5
万
元
至
1
0
万
元
的
部

分
，
按
照
1
%
交
纳
；

超
过
1
0
万
元
的
部
分
，

按
照

0
.
5
%
交
纳
。

同
上

 
其
它
非
财
产
案
件

8
0
元

/件
同
上

 
（
三
）

知
识
产
权
民
事
案
件

没
有
争
议
金
额
或
价
额
的
，
1
0
0
0元

/件
；
有
争
议
金

额
或
者
价
额
的

，
按
照
财
产
案
件
的
标
准
交
纳
。
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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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 
（
四
）

劳
动
争
议
案
件

1
0
元

/件
同
上

 
（
五
）

行
政
案
件

同
上

 
商
标
、

专
利
、
海
事
行
政
案
件

1
0
0
元

/件
同
上

其
它
行
政
案
件

5
0
元

/件
同
上

 
（
六
）

当
事
人
提
出
案
件
管
辖
权
异
议
，

异
议
不
成
立
的

8
0
元

/件
同
上

 
二
、
申
请
费

国
务
院
令
第
4
8
1
号

 
（
一
）

申
请
执
行
的

同
上

没
有
执
行
金
额
或
价
额
的

5
0
元
至
5
0
0
元

同
上

执
行
金
额
或
价
额
不
超
过
1万

元
的

5
0
元

/件
同
上

超
过
1
万
元
至
5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5
0
万
元
至

5
0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1
%

同
上

超
过
5
0
0万

元
至
1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1
%

同
上

 
（
二
）

申
请
保
全
措
施
的

同
上

不
满
1
0
0
0
元
或
不
涉
及
财
产
数
额
的

3
0
元

/件
同
上

超
过
1
0
0
0
元
至
1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万
的
部
分

按
0
.
5
%
，
最
多
不
超
过
5
0
0
0
元

同
上

 
（
三
）

依
法
申
请
支
付
令
的

比
照
财
产
案
件
受
理
费
标
准
的
1
/
3
交
纳

同
上

 
（
四
）

依
法
申
请
公
示
催
告
的

1
0
0
元

/件
同
上

 
（
五
）

申
请
撤
销
仲
裁
裁
决
或
认
定
仲
裁
协

议
效
力
的

4
0
0
元

/件
同
上

 
  

  
  

 
  

 
依
据
破
产
财
产
总
额
计
算
，
按
财
产
案
件
受
理
费
标
准

减
半
交
纳
，

但
最
高
不
超
过
3
0万

元
。

同
上

- 
14
 -



序
号

部
 
 
门

项
目

序
号

项
 
 
目

 
 
名

 
 
称

收
 
 
费

 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 
（
七
）

海
事
案
件

同
上

申
请
设
立
海
事
赔
偿
责
任
限
制
基
金
的

1
0
0
0
元
至
1
万
元
/件

同
上

申
请
海
事
强
制
令
的

1
0
0
0元

至
5
0
0
0
元
/件

同
上

申
请
船
舶
优
先
权
催
告
的

1
0
0
0元

至
5
0
0
0
元
/件

同
上

申
请
海
事
债
权
登
记
的

1
0
0
0
元
/
件

同
上

 

申
请
共
同
海
损
理
算
的

1
0
0
0
元
/
件

同
上

十
二

相
关

行
政

机
关

中
央
立
项

2
5

信
息

公
开

处
理

费

1
.
按
件
计
收
（

同
一
申
请
人
一
个
自
然
月
内
累
计
申

请
）
：
1
0
件
以
下
（

含
1
0件

）
不
收
费
。
 1

1
—
3
0
件

（
含
3
0
件
）
的
部
分
1
0
0
元

/件
。
3
1
 
件
以
上
部
分
以

1
0
件
为
一
档
，

每
增
加
一
档
收
费
标
准
提
高
1
0
0
元
/

件
；

2
.
按
量
计
收
：

3
0
页
以
下
（

含
3
0页

）
不
收
费
。

3
1
—
1
0
0
页
（

含
1
0
0
页
）

的
部
分
1
0元

/页
。

 
1
0
1
—

2
0
0页

（
含
2
0
0页

）
的
部
分
2
0
元
/
页
。

2
0
1
页
以
上
的
部
分
4
0
元
/
页
。

《
政
府
信
息
公
开
条
例
》
、
国
办
函
〔
2
0
2
0 

〕
1
0
9
号

、
鄂
财
税
发

〔
2
0
2
1
〕
9
6号

，
鄂
财
 税

发
〔
2
0
2
1
〕
4号

十
三

各
有

关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2
6

考
试

考
务

费
见
湖
北
省
考
试
考
务
费
收
费
标
准
清
单

省
级
立
项

2
7

短
期

培
训

班
收

费
具
体
收
费
标
准
按
鄂
价
费
〔

2
0
1
6〕

1
3
9号

执
行

鄂
价
费
〔
2
0
1
6〕

1
3
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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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随
州

市
曾

都
区

涉
企

行
政

事
业

性
收

费
标

准
清

单
(截

止
时

间
为

20
22

年
9月

2日
)

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一
公

安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1
证

照
费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4
〕
2
2
3
0
号

一
、
机
动
车
号
牌
工
本
费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4
〕
2
8
3
1
号

，
鄂
价

费
〔
2
0
1
6
〕

9
9号

（
一
）
号
牌

(含
临
时
)

 
同
上

汽
车
反
光
号
牌

5
0
元
/副

同
上

挂
车
反
光
号
牌

3
5
元
/副

同
上

三
轮
汽
车
、

低
速
货
车
号
牌

3
5
元
/副

同
上

摩
托
车
反
光
号
牌

2
5
元
/副

同
上

机
动
车
临
时
号
牌

2元
/
张

同
上

（
二
）
号
牌
专
用
固
封
装
置

单
独
补
发
号
牌
专
用
固
封
装
置
1
元
/
个

同
上

（
三
）
号
牌
架

铁
质
及
同
类
产
品
5
元
/
只
（
含
安
装
费
）
；
铝
合
金
及
同

类
产
品
1
0
元
/只

（
含
安
装
费
）

同
上

二
、
机
动
车
行
驶
证
、
登
记
证
、
驾
驶
证

工
本
费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0
4
〕
2
8
3
1
号

，
鄂
价

费
〔
2
0
1
6
〕

9
9号

机
动
车
（
含
临
时
）

行
驶
证

2元
/
本

同
上

机
动
车
登
记
证

4元
/
证

同
上

驾
驶
证
工
本
费

2元
/
证

同
上

二
自

然
资

源
和

规
划

部
门

中
央
立
项

2
土

地
复

垦
费

省
政
府
3
7
8
号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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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中
央
立
项

3
土

地
闲

置
费

向
依
法
取
得
国
有
建
设
用
地
使
用
权
但
未
按
规
定
动
工
建

设
满
一
年
未
满
两
年
而
造
成
土
地
闲
置
的
单
位
或
个
人
征

收
的
费
用
，

征
收
标
准
为
土
地
价
款
的
百
分
之
2
0
%

《
湖
北
省
土
地
管
理
实
施
办
法
》

 
《

湖
北
省
土
地
闲
置
征
收
管
理
暂
行

办
法

》
（
鄂
土
资
规
〔

2
0
1
5
〕

1
号
)
，
财
税
〔

2
0
1
4
〕
7
7号

中
央
立
项

4
不

动
产

登
记

费
住
宅
8
0
元
/件

，
非
住
宅
5
5
0元

/件
（
其
中
，
车
库
、
车

位
、
储
藏
室
8
0元

/
件
）
；
证
书
工
本
费
1
0元

/
件

财
税
〔
2
0
1
4
〕
7
7
号
，
财
税
〔
2
0
1
6

〕
7
9号

，
发
 改

价
格
规
〔

2
0
1
6
〕

2
5
5
9
号
，
鄂
价
工
服
〔
2
0
1
7
 
〕

7号
,财

税
〔
2
0
1
9
〕
4
5
号
,财

税
〔
2
0
1
9
〕
5
3
号

中
央
立
项

5
耕

地
开

垦
费

《
湖
北
省
土
地
管
理
实
施
办
法
》

，
财
税
〔

2
0
1
4
 〕

7
7
号
，
财
综

〔
2
0
1
4
〕
7
号
,
财
综
〔
2
0
1
6
〕

3
6 

号
,
鄂
政
办
发
〔
2
0
1
7
〕
4
0
号
，

鄂
政
办
发
〔

2
0
2
0
 〕

1
9
号

使
用
基
本
农
田
保
护
区
耕
地
的

为
土
地
补
偿
费
总
额
的
2
倍

同
上

使
用
其
他
耕
地
的

为
土
地
补
偿
费
总
额
的
1
倍

同
上

三
住

建
、

城
管

部
门

中
央
立
项

6
污

水
处

理
费

授
权
市
(
州
)、

县
人
民
政
府
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5
〕
1
1
9
号
，
鄂
价

环
资
〔
2
0
1
5
〕
7
0
号
,
鄂
价
环
资

〔
2
0
1
7
〕
1
5
4
号

非
居
民

1
.
4
0
元
/
吨

随
价
文
[
2
0
1
5
]
2
9
号

中
央
立
项

7
城

市
道

路
占

用
、

挖
掘

修
复

费
建
城
〔

1
9
9
3
〕
4
1
0
号
，
鄂
建

〔
1
9
9
4
〕
5
7
号
，
鄂
建

〔
1
9
9
6
〕
3
2
4
号

一
、
占
用

经
营
类
棚
亭

中
心
区
0
.
6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3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维
修
类
棚
亭

中
心
区
0
.
4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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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经
营
摊
点

中
心
区
0
.
4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维
修
摊
点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报
刊
、
电
话
棚
亭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堆
物
堆
料
、

基
建
施
工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机
动
车
停
车
场

中
心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非
机
动
车
停
车
场

中
心
区
0
.
1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0
5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广
告
牌

中
心
区
0
.
4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边
缘
区
0
.
2
0
元
/
日
·
平
方
米

二
、
挖
掘
修
复

水
泥
路
面
（

按
整
板
计
算
）

3
2
8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沥
青
路
面
（

按
实
际
开
挖
宽
度
两
边
各
加

2
5
C
M
计
算
）

3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砂
石
路
面

8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土
路
面
（
含
规
划
路
用
地
）

3
7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条
（
料
）
石
路
面

3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水
泥
方
砖
人
行
道

1
6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现
浇
人
行
道

1
6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彩
色
方
砖
人
行
道

2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锁
链
砖
人
行
道

2
2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站
石
、
卧
石

1
2
0元

/
米
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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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护
坡

2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外
运
多
余
（

或
运
输
回
填
）
土
方

8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淤
塞
各
种
管
道

1
3
0元

/
米

同
上

园
形
砖
砌
检
查
井

2
1
6
2
元
/
座

同
上

矩
形
砖
砌
检
查
井

6
3
3
3
元
/
座

同
上

砖
砌
进
水
井

8
1
2元

/
座

同
上

铸
铁
检
查
井
盖
、
座

7
2
5元

/
套

同
上

铸
铁
进
水
井
盖
、
座

3
2
4元

/
套

同
上

钢
筋
混
凝
土
检
查
井
盖

、
座

3
0
0元

同
上

Ø
3
0
0-

5
0
0
m
m排

水
管
道

6
8
7元

/
节

同
上

Ø
6
0
0-

9
0
0
m
m排

水
管
道

2
3
4
6
元
/
节

同
上

Ø
1
0
0
0
-1

3
5
0
m
m排

水
管
道

3
2
4
2
/
节

同
上

Ø
1
3
5
0
m
m以

上
排
水
管
道

7
5
3
4
/
米

同
上

砖
、
石
砌
方
渠

3
9
7
3
/
米

同
上

明
沟
、
渠
道

2
3
9
/
米

同
上

路
牌

1
0
0
0
元
/
块

同
上

超
重
车
辆
补
偿
费

1
0
0
0
元
/
公
里

同
上

1
2
C
M
厚
改
性
沥
青
面
层
加
原
水
泥
砼
路
面

（
原
水
泥
砼
按
鄂
建
〔
1
9
9
6
〕
3
2
4
号
文

执
行
）

8
6
7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花
岗
岩
人
行
道
（
按
整
块
计
算

）
6
2
7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花
岗
岩
站
石

3
1
3元

/
米

同
上

四
水

利
湖

泊
部
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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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中
央
立
项

8
水

资
源

费

价
费
字
〔

1
9
9
2
〕
1
8
1
号
，
发
改
价

格
〔
2
0
0
9
〕
1
7
7
9
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3
〕
2
9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4
〕
1
9
5
9
号

，
鄂
价
费

〔
2
0
0
9
〕

1
6
8号

,鄂
价
环
资
规

〔
2
0
1
3
〕
1
8
6
号
，

省
政
府
令

3
6
0
号
，
省
政
府
令
3
8
7
号
 

 
一

、
地
表
水
(含

取
用
暗
河
河
水
)

同
上

 
工
业
生
产
取
用
水

0
.
1
5
元
/立

方
米

同
上

 
生
活
和
自
来
水
厂
取
用
水

0
.
0
5
元
/立

方
米

同
上

 
二

、
地
下
水

同
上

 
工
业
生
产
取
用
水

0
.
2
0
元
/立

方
米

同
上

 
生
活
和
自
来
水
厂
取
用
水

0
.
1
0
元
/立

方
米

同
上

 
其
他
取
用
水

0
.
2
5
元
/立

方
米

同
上

 
三

、
超
计
划
或
者
超
定
额
取
水
的
，
对
超

计
划
或
者
超
定
额
部
分
累
进
收
取
水
资
源

费
同
上

 
超
计
划
或
者
定
额
在

3
0
%以

下
(含

3
0
%
)
，

其
超
量
部
分
收
费
标
准

按
规
定
水
资
源
费
标
准
的
2倍

收
费

同
上

 
超
计
划
或
者
定
额
在

3
0
%—

5
0
%
(含

5
0
%
)
，

其
超
量
部
分
收
费
标
准

按
规
定
水
资
源
费
标
准
的
3倍

收
费

同
上

 
超
计
划
或
者
定
额
在

5
0
%以

上
的
，
其
超

量
部
分
收
费
标
准

按
规
定
水
资
源
费
标
准
的
5倍

收
费

同
上

中
央
立
项

9
水

土
保

持
补

偿
费

见
文
鄂
价
费

〔
2
0
1
6
〕
9
9
号
，
发
改
价
格
〔
2
0
1
7
〕

1
1
8
6

号
，

鄂
价
环
资
〔
2
0
1
7
〕
9
3
号

鄂
价
费
〔

2
0
1
6
〕
9
9号

，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1
7
〕

1
1
8
6
号
，
鄂
价
环
资

〔
2
0
1
7
〕
9
3
号

五
农

业
农

村
部
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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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中
央
立
项

1
0

渔
业

资
源

增
殖

保
护

费

《
渔
业
法
》
，
价
费
字
〔

1
9
9
2〕

4
5
2
号
，
计
价
格
 〔

1
9
9
4
〕

4
0
0
号
，
财
综

〔
2
0
1
2
〕
9
7
号
，
财

税
〔
2
0
1
4
〕
1
0
1
号

六
人

防
部

门

中
央
立
项

1
1

防
空

地
下

室
易

地
建

设
费

计
价
格
〔

2
0
0
0
〕
4
7
4
号
，
鄂
价
费

规
〔
2
0
1
3
〕
8
0
号
,
财
税

〔
2
0
1
9
〕

5
3
号

一
、
宜
昌
市
、
襄
阳
市
、
黄
石
市
、
十
堰

市
、
荆
州
市
、
荆
门
市
、
鄂
州
市
、
孝
感

市
、
黄
冈
市
、
咸
宁
市
、
随
州
市
、
恩
施

市

同
上

中
心
城
区

1
2
0
0
元
/平

方
米

同
上

其
他
地
区

8
0
0
元
/
平
方
米

同
上

二
、
其
他
人
防
重
点
城
市
（
县

、
市
、

区
）

8
0
0
元
/平

方
米
，
其
中
国
家
和
省
扶
贫
开
发
重

 点
县

(
市
)
按
8
0
%
收
取

同
上

三
、
6
B级

防
空
地
下
室
的
易
地
建
设
费

按
上
述
标
准
的
8
0
%
收
取

同
上

七
法

院

中
央
立
项

1
2

诉
讼

费
国
务
院
令
第
4
8
1
号
，

鄂
价
费

〔
2
0
0
8
〕

5号
 

 
一

、
案
件
受
理
费

同
上

 
（

一
）
财
产
案
件

 

不
超
过
1
万
元
的

5
0
元
/件

同
上

超
过
1万

元
至
1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2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1
0万

元
至
2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2
%

同
上

超
过
2
0万

元
至
5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5
0万

元
至
1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%
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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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超
过
1
0
0
万
元
至
2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9
%

同
上

超
过
2
0
0
万
元
至
5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8
%

同
上

超
过
5
0
0
万
元
至
1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7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0
0
万
元
至
2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6
%

同
上

超
过
2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5
%

同
上

 
（

二
）
非
财
产
案
件

 

 
离
婚
案
件

2
0
0
元
/件

。
涉
及
财
产
分
割
，
财
产
总
额
不
超

 
过
2
0
万

元
的
，
不
另
行
交
纳

；
超
过
2
0
万
元
的
 
部
分
，

按
照

0
.
5
%
交
纳
。

同
上

 
侵
害
姓
名
权

、
名
称
权
、
肖
像
权
、
名
誉

权
、
荣
誉
权
、
专
利
权
、
著
作
权
、
商
标

权
的
案
件

3
0
0
元
/件

。
涉
及
损
害
赔
偿
，

赔
偿
金
额
不
超
过
5万

元
的
，

不
另
行
交
纳
；
超
过
5万

元
至
1
0万

元
的
部
分
，

按
照
1
%
交
纳
；
超
过
1
0万

元
的
 
部
分
，
按
照

0
.
5
%
交
纳
。

同
上

 
其
它
非
财
产
案
件

8
0
元
/件

同
上

 
（

三
）
知
识
产
权
民
事
案
件

没
有
争
议
金
额
或
价
额
的
，
1
0
0
0
元
/
件
；
有
争
议
金
额

或
者
价
额
的
，
按
照
财
产
案
件
的
标
准
交
纳
。

同
上

 
（

四
）
劳
动
争
议
案
件

1
0
元
/件

同
上

 
（

五
）
行
政
案
件

同
上

 
商
标
、
专
利

、
海
事
行
政
案
件

1
0
0元

/
件

同
上

其
它
行
政
案
件

5
0
元
/件

同
上

 
（

六
）
当
事
人
提
出
案
件
管
辖
权
异
议
，

异
议
不
成
立
的

8
0
元
/件

同
上

 
二

、
申
请
费

国
务
院
令
第
4
8
1
号

 
（

一
）
申
请
执
行
的

同
上

没
有
执
行
金
额
或
价
额
的

5
0
元
至
5
0
0
元

同
上

执
行
金
额
或
价
额
不
超
过
1万

元
的

5
0
元
/件
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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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部
门

项
目
序
号

项
 
目

 
名
 
称

收
 
 
费
 
标
 
 
准

政
 
策

 
依

 
据

备
 
注

超
过
1万

元
至
5
0万

元
的
部
分

按
1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5
0万

元
至
5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%

同
上

超
过
5
0
0
万
元
至
1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5
%

同
上

超
过
1
0
0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0
.
1
%

同
上

 
（

二
）
申
请
保
全
措
施
的

同
上

不
满
1
0
0
0
元
或
不
涉
及
财
产
数
额
的

3
0
元
/件

同
上

超
过
1
0
0
0
元
至
1
0
万
元
的
部
分

按
1
%

同
上

超
过
1
0万

的
部
分

按
0
.
5
%，

最
多
不
超
过
5
0
0
0
元

同
上

 
（

三
）
依
法
申
请
支
付
令
的

比
照
财
产
案
件
受
理
费
标
准
的
1
/
3
交
纳

同
上

 
（

四
）
依
法
申
请
公
示
催
告
的

1
0
0元

/
件

同
上

 
（

五
）
申
请
撤
销
仲
裁
裁
决
或
认
定
仲
裁

协
议
效
力
的

4
0
0元

/
件

同
上

 
（

六
）
破
产
案
件

依
据
破
产
财
产
总
额
计
算
，
按
财
产
案
件
受
理
费
标
准
减

半
交
纳
，
但
最
高
不
超
过
3
0万

元
。

同
上

 
（

七
）
海
事
案
件

同
上

申
请
设
立
海
事
赔
偿
责
任
限
制
基
金
的

1
0
0
0
元
至
1万

元
/
件

同
上

申
请
海
事
强
制
令
的

1
0
0
0
元
至
5
0
0
0
元
/件

同
上

申
请
船
舶
优
先
权
催
告
的

1
0
0
0
元
至
5
0
0
0
元
/件

同
上

申
请
海
事
债
权
登
记
的

1
0
0
0
元
/
件

同
上

 

申
请
共
同
海
损
理
算
的

1
0
0
0
元
/
件

同
上

八
卫

生
健

康
部

门
按
件
计
收
或
按
量
计
收

（
见
文
件

）

中
央
立
项

1
3

非
免

疫
规

划
疫

苗
储

存
运

输
费

武
汉
市
7元

/
支
，
其
它
市
州
9
元
/支

《
疫
苗
管
理
法

》
，
财
税
〔
2
0
2
0
〕

1
7
号
 鄂

发
改
价
调

〔
2
0
2
0
〕
4
0
9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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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随
州

市
曾

都
区

实
行

政
府

定
价

的
经

营
服

务
性

收
费

标
准

清
单

（
截

止
时

间
为

20
22

年
9月

2日
）

类
型

一
级

项
目

二
级

项
目

收
 
 
 
费
 
 
 
标
 
 
 
准

收
费
文
件

（
文
号
）

定
价
部
门

行
业
主

管
部
门

是
否

涉
企

是
否
行

政
审
批

前
置

是
否
涉

及
出
口

环
节

备 注

交
通

服
务

收
费

一
、

车
辆

通
行
费

经
营

性
公

路
(
含

桥
梁

和
隧
道
)
通
行
费

1
.
客
车
:
一
类
客
车

:共
5
档
，
分
别
是
0
.
4
、
0
.
5
5
、
0
.
6
4
、
0
.
7
6元

/
车
公
里
；
二

类
客
车
:
共
5档

，
分
别
是
0
.
6、

0
.
7
5、

0
.
8
2
5、

0
.
9
6、

1
.
1
4
元
/
车
公
里
；
三
类

客
车
:
共
5
档
，
分
别
是
0
.
8
、
1
、
1
.
1、

1
.
2
8、

1
.
5
2
元
/
车
公
里
；
四
类
客
车
:
共
5

档
。
分
别
是
1
、
1
.
2
5、

1
.
3
7
5、

1
.
6
、
1
.
9
/
车
公
里
。

2
.
货
车
:
 
一
类
货
车
:
共
三
档

。
分
别
是
0
.
4、

0
.
5
元
、
0
.
6元

/
车
公
里

；
 
二
类
货

车
:
共
三
档
，
分
别
是
0
.
7
4
、
0
.
9
3
、
1
.
1
/
车
公
里
；
三
类
货
车

:
共
三
档
。
分
别
是

1
.
2
1
、
1
.
5
3
、
1
.
7
9
/
车
公
里
；
四
类
货
车

:
共
三
档
，
分
别
是
1
.
7
6
、
2
.
2
、
2
.
6
4
/

车
公
里
；
五
类
货
车
:
共
三
档
。
 分

别
是
2
.
0
5
、
2
.
5
4
、
3
.
1
/车

公
里
；
六
类
货

车
:
共
三
档
。
分
别
是
2
.
3
4
、
2
.
8
7
、
3
.
4
7
/
车
公
里
。

其
他
具
体
收
费
标
准
见
相
关
文
件
。
 

鄂
交
发
(
2
0
2
1
) 

6
号

省
交
通
运

输
部
门
会

同
价
格
主

管
部
门

交
通
运
输

部
门

是
否

否

二
、
机
动

车
停
放
服

务
收
费

（
一
）
公
共
文
化
、
交

通
、
体
育

、
医
疗

、
教

育
等
公
共
设
施
配
套
停

车
场
（
库
、
泊
位

）
，
 

具
有
垄
断
经
营
特
征
停

车
场
（
库
、
泊
位

）
收

费

各
停
车
场
收
费
标
准
在

2
-
5元

/
小
时
之
间
。

随
价
工
服
〔
2
0
1
7
〕

1
4
号
，
随
价
工
服
〔

2
0
1
8〕

3
2
号
，
随
发

改
价
格
〔
2
0
2
0
〕

3
号
，
随
发
改
价
格
〔

2
0
2
0
〕
7
号
，
随
发
改

价
格
〔
2
0
2
0〕

1
0号

市
（
州
）

、
区

（
县
）
人

民
政
府

各
级
城
管

、
住
建
部

门

是
否

否

（
二
）
政
府
投
资
建
设

（
设
立
）
的
停
车
场

（
库
、
泊
位
）
收
费

各
停
车
场
收
费
标
准
在

2
-
5元

/
小
时
之
间
。

随
价
工
服
〔
2
0
1
7
〕

1
4
号
，
随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2
0〕

1
5
号

是
否

否

（
三
）
城
市
道
路
泊
位

停
车
费

一
、
二
、
三
类
收
费
区
域
，
分
别
3
0
分
钟
-
1
小
时
每
车
收
费

3
元
、
3
元
、
1
元
。
一
类

收
费
区
域
:
自
第
2
小
时
起
，
每
小
时
加
收
2
元
，
每
天
累
计
收
费
不
超
过

2
0
元
/
车
。

二
类
收
费
区
域
:
 
自
第
2
小
时
起
，
每
小
时
加
收
1
元
，
每
天
累
计
收
费
不
超
过
1
0
元
/

车
。
三
类
收
费
区
域

:
每
小
时
每
泊
位

1
元
，
每
天
累
计
收
费
不
超
过

8元
。

随
发
改
价
格

〔
2
0
2
0〕

1
6
号

否
否

否

（
四
）
曾
都
医
院
停
车

服
务
收
费

3
0
分
钟
以
内
免
收
停
车
费

；
2
小
时
内
收
费
2
元
，
每
增
加
一
小
时
加
收
1
元
；
一
次
停

车
2
4
小
时
以
内
，
最
高
收
费
额
度
不
得
超
过
1
2
元
；
超
过
2
4
小
时
重
新
按
以
上
规
定

计
收
。
新
能
源
汽
车
停
车
服
务
费
减
半
收
取

。

随
曾
发
改
发

〔
2
0
1
9〕

8
6
号

是
否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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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型

一
级

项
目

二
级

项
目

收
 
 
 
费
 
 
 
标
 
 
 
准

收
费
文
件

（
文
号
）

定
价
部
门

行
业
主

管
部
门

是
否

涉
企

是
否
行

政
审
批

前
置

是
否
涉

及
出
口

环
节

备 注

交
通

服
务

收
费

三
、
高
速

公
路
清
障

救
援
服
务

费

1
、
事
故
车
辆
清
障
施
救
作
业
费
用
:
 
2
0
0
元
/
小
时
，
最
高
8
0
0
元
。

2
、
事
故
和
故
障
车
辆
拖
曳
(
牵
引
)
费
:
根
据
车
型
，
基
价
(
1
0
公
里
)
分
别
3
0
0
-
6
0
0

元
，
 
拖
运

(元
/
公
里
)
分
别
为
1
5
-
3
0元

/
公
里
，
最
高
收
费
金
额
6
0
0
-
1
4
0
0元

/
次

。 3
、
吊
车
作
业
费
:
根
据
车
型
，
收
费
标
准
为
2
0
0
0-

4
0
0
0
元
/
次
；
大
于
4
0
吨
货
车
收

费
标
准
4
0
0
0
元
-
8
0
0
0
元
，
由
双
方
在
规
定
幅
度
内
协
商
确
定
。

4
、
货
物
搬
运
、
装
卸
费
:
 1
2
0
元
/
吨
·
次
。

5
、
事
故
车
辆
停
放
:
根
据
车
型

，
收
费
标
准
为

1
0、

1
5
元
/
车
·
天
。

6
、
放
空
费
: 
2
0
0
元
/车

·
次
。

7
、
车
辆
租
用
费
:
 
1
5
0元

/
车
·

次
。

鄂
交
发

〔
2
0
1
9
〕
 
2
3
7
号

省
交
通
运

输
部
门

交
通
运
输

部
门

是
否

否

四
、
汽
车

客
运
站
服

务
费

1
、
客
运
代
理
费
(
元
/
车
、
次
)
 
:
根
据
站
级
和
信
誉
等
级
，
以
当
日
当
次
实
际
票
价

扣
除
旅
客
站
务
费
、
燃
油
附
加
费
、
通
行
费
后
余
额
的
4
-
1
0
%
。

2
、
客
车
发
班
费
:
根
据
车
型
和
信
誉
等
级
，
收
费
标
准
为
7
5
-
1
9
5元

/
车
月
。

3
、
旅
客
站
务
费
:
根
据
站
级
收
费
标
准
为
1
.
5
、
1和

0
.
5
元
/
人
次
。

4
、
安
全
检
查
服
务
费
:
人
工
检
查
0
.
5
0
元
/车

天
，
仪
器
检
查
县
(
市
)
内
班
线
2
元
/

车
天
，
跨
县
(
市
)
班
线
3
.
5
0元

/
车
天
。

5
、
车
辆
停
放
费
:
根
据
车
型
，
收
费
标
准
分
别
为
8
、
5
和
3
元
/
车
天
。

鄂
交
发

〔
2
0
1
9
〕
 
2
3
7
号

省
交
通
运

输
部
门

交
通
运
输

部
门

是
否

否

公
用

事
业

服
务

收
费

二
、
生
活

垃
圾
处
理

收
费

（
按

经
营
服
务

性
收
费
管

理
的
）

居
民
生
活
垃
圾
处
理
收

费
6
元
/
户
·
月

随
价
农
资
规

〔
2
0
1
3〕

4
号

市
（
州
）

、
区

（
县
）
人

民
政
府

各
级
城
管

、
住
建
部

门

否
否

否

非
居
民
生
活
垃
圾
处
理

收
费

1
、
机
关
、
团
体
、
事
业
单
位
等
按
人
头
6
元
/
人
·
月
；

2
、
建
筑
业
按
面
积
收
费
：
新
建

5元
/
㎡
、
改
建
6
元
/
㎡
、
各
类
道
路
开
挖

2
元
/
㎡
。

具
体
收
费
标
准
见
文
件

。

随
价
农
资
规

〔
2
0
1
3〕

4
号

是
否

否

三
、
有
线

数
字
电
视

基
本
收
视

维
护
费

主
终
端
每
月
不
超
过
2
5
元
，
副
终
端
每
月
不
超
过
8
元
。

鄂
价
工
服

〔
2
0
1
8〕

5
5
号

省
价
格
主

管
部
门

广
电
部
门

是
否

否

其
他

特
定

服
务

收
费

四
、
公
证

服
务
收
费

（
一
）
证
明
文
件
文
书

类
公
证
收
费

具
体
收
费
标
准
见
相
关
文
件
。

鄂
发
改
价
调

(
2
0
2
1
)
9
5
号

鄂
发
改
价
调

(
2
0
2
1
)
3
9
3
号

随
发
改
价
格
(
2
0
2
1
)
6

号

省
价
格
主

管
部
门
会

同
司
法
部

门

各
级
司
法

部
门

是
否

否

（
二
）
证
明
法
律
事
实

类
公
证
收
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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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型

一
级

项
目

二
级

项
目

收
 
 
 
费
 
 
 
标
 
 
 
准

收
费
文
件

（
文
号
）

定
价
部
门

行
业
主

管
部
门

是
否

涉
企

是
否
行

政
审
批

前
置

是
否
涉

及
出
口

环
节

备 注

其
他

特
定

服
务

收
费

五
、
司
法

鉴
定
服
务

收
费

（
一
）
法
医
类
司
法
鉴

定
收
费

具
体
收
费
标
准
见
相
关
文
件
。

鄂
发
改
价
调

〔
2
0
2
1〕

9
6
号

随
发
改
价
格

(
2
0
2
1
)
7号

省
价
格
主

管
部
门
会

同
司
法
部

门

各
级
司
法

部
门

是
否

否

（
二
）
物
证
类
司
法
鉴

定
收
费

是
否

否

（
三
）
声
像
资
料
类
司

法
鉴
定
收
费

是
否

否

六
、
住
房

前
期
物
业

管
理
费

住
宅
前
期
物
业
服
务
费
高
层
1
.
 
2
0-
0
.
 
8
0
元
/
㎡
·
月
，
多
层
0
.
 
7
5-

0
.
 
4
5
元
/
㎡

·
月
。

随
价
工
服

〔
2
0
1
8〕

3
8
号

市
（
州
）

、
区

（
县
）
人

民
政
府

各
级
住
建

部
门

否
否

否

七
、
医
疗

废
物
处
置

费
医
疗
废
物
处
置
费

1
、
有
固
定
床
位
的
医
疗
机
构
按
2
.
5元

/
床
·
日
；

3
、
无
固
定
病
床
的
医
疗
机
构
按
医
疗
单
位
收
费
4
0
元
 
/单

位
·
月
；

3
、
其
他
见
文
件
。

随
价
文

〔
2
0
1
1〕

4
7
 
号

市
（
州
）

、
区

（
县
）
人

民
政
府

市
生
态
环

境
部
门

是
否

否

- 
26
 -


